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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
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邱歆喬
電話：06-6322231#6436
傳真：06-6321260
電子信箱：chiao668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經工字第11311519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廢止本市「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」與「仙宗興業股

份有限公司三廠」之工廠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0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局於113年5月8日現地會勘（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二

廠:臺南市山上區明和里明和76之71號；仙宗興業股份有限

公司三廠：臺南市山上區明和里明和76之70號），貴公司

(廠)主要生產設備已搬遷，經本局認定為無製造加工事實

之工廠，並經本局於113年7月9日以南市經工字第

1130956870號函（正本諒達）請貴公司(廠)於文到後30日

內向本局工業行政科提出申辯或速依法辦理工廠廢止登記

在案。迄今貴公司(廠)於上開期限內未提出。爰本局按工

廠管理輔導法第20條規定：「工廠歇業者，應申報主管機

關，未申報者，由主管機關逕為廢止其工廠登記。」，先

予敘明。

三、前開廢止後之廠地，其座落都市計畫區內者，應依都市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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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分區規定使用；若座落非都市土地者，應依非都市土地

編定用地管制使用規定辦理。至有辦理動產抵押權者，請

抵押權人自行依法妥處，合予敘明。

四、廢止之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登記資料如下：

(一)登記編號：67001251

(二)工廠名稱：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

(三)廠址：臺市山上區明和里明和76之71號

(四)負責人姓名：王俊雄

(五)產業類別：25金屬製品製造業、24基本金屬製造業

(六)產品名稱：254金屬加工處理(金屬熱處理、金屬表面處

理)、241鋼鐵(鐵線(絲))

五、廢止之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登記資料如下：

(一)登記編號：67001463

(二)工廠名稱：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

(三)廠址：臺市山上區明和里明和76之70號

(四)負責人姓名：王俊雄

(五)產業類別：25金屬製品製造業

(六)產品名稱：259其他金屬製品(鋼釘、鐵釘)

六、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，應於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

繕具訴願書與本處分函影本送交本局，由本局轉訴願管轄

機關臺南市政府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(王俊雄 君)、仙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(王俊雄 
君)、王俊雄 君

副本：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(負責人:黃士豪 君)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、臺
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化分局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
核委員會(請刊登市政公報)、臺南市總工業會、本局工業行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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